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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稅 2.0 新制實施情形說明公聽會 

第二場  會議紀錄 

時間：114 年 9月 6 日(星期六)下午 3時 

地點：臺南市中西區南美里活動中心 

主席：臺南市政府財政稅務局李局長建賢         紀錄：鄭志勳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壹、主席致詞：(略) 

貳、報告事項： 

臺南市政府財政稅務局說明房屋稅 2.0 新制實施情形。 

參、意見陳述與討論： 

意見陳述與討論摘要，詳附件。 

肆、總結： 

非常感謝各位鄉親，在假日撥出時間來參與這場公聽會。今

年 5 月開徵的房屋稅，是新制實施的第一年，辦理公聽會的

目的，是為了讓鄉親更清楚知悉新制內容，除了詳細說明新

制重點外，亦針對很多鄉親反映自住房屋戶籍限制所產生的

困難，說明市府因應作法，也蒐集到一些財稅局之前未發現

的問題，十分寶貴。針對單身、工作、農漁保…等戶籍限制

而無法遷入戶籍的全國性問題，財稅局會持續與財政部溝通，

朝向建議取消自住房屋須設戶籍規定來解決，或納入有條件

的認定機制，以降低制度的衝擊。 

散會：下午 4時 10 分  



2 

 

附件：房屋稅 2.0 新制實施情形說明公聽會意見陳述與討論(依首

次發言次序摘要) 

序 發言人 發言摘要 本府財稅局回應 

1 民眾(A) 詢問房屋供營業使用

稅率是多少，我房屋

出租供營業使用，為

何今年繳款書所載的

稅率是 3.2%？ 

李局長建賢回應： 

1.營業用稅率是 3%。 

2.房屋稅是按房屋使用情形

課稅，如果房屋出租作營業

使用，應按營業用稅率 3%

課徵，您可以向本局申報使

用情形變更，改為營業用稅

率。 

2 民眾(B) 詢問沒有門牌的房屋

不是不用繳稅嗎？為

什麼還要設房屋稅及

跟戶籍呢？ 

陳科長信嘉回應： 

沒門牌的房屋，也是要繳房屋

稅的，如果財稅局清查發現，

也會通知地主或是調查房屋

是誰蓋的，請當事人過來設立

房屋稅籍。 

李局長建賢補充說明： 

臺南有很多古厝都沒有使用

執照或是所有權狀，但實際上

還在使用，這就應該設房屋稅

籍。這跟陳科長簡報說的已經

有房屋稅籍，但是戶政沒有編

門牌而不能設戶籍，概念不太

一樣。 

3 臺南市議會

黃專門委員 

代朋友詢問兩個問

題： 

1.在離婚率非常高，

親屬關係也越來越

複雜的情況之下，

假設 2 歲小孩的父

親已經過世，而祖

陳科長信嘉回應： 

1.未成年孫子繼承祖父的房

屋，只要該「未成年本人」

將戶籍遷到該房屋就可以

適用自住的稅率。 

2.針對由子女一人單獨繼

承，但房屋供其他兄弟姊妹



3 

 

序 發言人 發言摘要 本府財稅局回應 

父輩的房屋由該未

成年小孩代位繼

承，然而未成年小

孩已經沒有其他直

系親屬可以設戶

籍，那這間房屋是

不是就不能適用自

住稅率？如果不

能，被課較高的非

自住稅率，那就不

合理了。 

2.假設某甲的子女有

部分人的財務有狀

況(如債務)，不便

由子女共同繼承房

產，而協議由財務

健全的某位子女 A

代表繼承，但該房

屋 A 並沒有實際居

住，也沒有設戶

籍，而是由有債務

狀況的其他兄弟姊

妹居住，這樣的案

例，是不是就不能

夠適用自住稅率

呢？能不能向財政

部反映？ 

居住，如何適用自住稅率，

實務上有 2種方式： 

(1)先看看屋主還有沒有直

系親屬可以遷入戶籍，

就可以適用自住稅率。 

(2)若已經沒有直系親屬，

礙於現行規定，只能由

屋主(或其配偶)遷入戶

籍，以適用自住稅率。 

李局長建賢回應： 

1.非常謝謝黃專門委員提供

寶貴的案例，每個繼承的個

案狀況都不見得一樣，有些

還相當複雜，建議可就個案

方式探討應對方法。 

2.針對黃專門委員的第 2 個

案例，也可以考慮透過公同

共有方式來繼承，這樣就不

會計入非自住戶數，按較低

的 2%稅率課房屋稅，但是

公同共有房屋，部分持分人

有財務狀況，仍然有面臨被

拍賣風險。 

4 民眾(C) 越多間房子課越高的

稅我認為是合理的。

但是，我有一間自住

房屋，因為父母有農

保，不方便將戶籍遷

李局長建賢回應： 

臺南是「農業大市」，所以因

為農保原因無法遷戶籍，確實

會比其他縣市多一些，針對這

些農保等非自願性因素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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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發言人 發言摘要 本府財稅局回應 

回，也沒有其他直系

親屬可以設立戶籍，

所以被改按非自住稅

率 3.2%課徵。希望局

長能再積極向中央反

映這種狀況，應個別

考量。 

遷戶籍情況，財稅局會繼續向

財政部反映。 

5 民眾(D) 1.我非常讚同主持人

剛才說的自住稅率

低、囤房稅率高、

出租稅率要便宜的

觀點。 

2.考量有越來越多的

多元成家狀況，建

議應向財政部反映

應比照異性婚姻的

房屋可以適用自住

房屋稅率，以解決

同性婚姻，屋主配

偶的父母設立戶籍

無法適用自住房屋

稅率問題。 

陳科長信嘉回應： 

非常感謝您寶貴的建議，依照

司法院釋字第 748 號解釋施

行法之規定，同性婚姻，配偶

的父母並不是本人法律上的

直系姻親，所以由配偶之父或

母設籍並不符合戶籍要件。針

對這種特殊的態樣，財稅局將

蒐集並向財政部建議應予以

特別考量。 

李局長建賢補充說明： 

您的建議涉及其他法令規

定，這部分財稅局會向財政部

來反映。 

6 民眾(E) 我朋友有一間房子，

但是屋主沒有遷入戶

籍，而是出租給人家

作住家使用，但是租

客也沒有遷入戶籍，

這樣是不是就變成

「空屋」要被課囤房

稅了？ 

陳科長信嘉回應： 

屋主如果有出租作住家使

用，可以向財稅局申報，若出

租達租金標準，並且向國稅局

申報租賃所得，這樣就可以按

較低的 1.5~2.4%稅率課稅 

李局長建賢補充說明： 

房屋出租作住家使用，只要屋

主有來財稅局申報出租(達租

金標準)，而且向國稅局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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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發言人 發言摘要 本府財稅局回應 

租賃所得，就不用管有沒有戶

籍，可以用較低的 1.5~2.4%

稅率課徵房屋稅。 

 


